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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本土化词语，本文将人情界定为仪式场合中的礼物流

动，关注民族村落社会人情文化的现象，利用田野调查的社会学方法，对唐家村仪式

场合中的人情往来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结合调查资料，深入分析了现代村落社会“走

人情”的原则及人们人情观念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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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人情是现代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及日常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的词汇之一，如社会上的

请客送礼、经济上的人情消费、文化上的形式仪俗等现象都可以用人情来概括。因此人情

正在成为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者研究的重要概念。“礼”文化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儒家精髓，

具有丰富的内涵，但“礼”在更大的层面上是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规定。中国人对“礼”

文化的尊崇在鲁迅的《说“面子”》（华文出版社，2009），林语堂的《中国人》（学林出版

社，2007）等文学作品中都有很深的阐释。著名社会学家梁漱溟在《梁漱溟全集》（山东人

民出版社，2005）、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中都对伦理化的“礼”

有相关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在深受“礼”文化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关系已经伦理

化了。法国早期著名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礼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中探究了人是如何通过物与他人互相联系的，认为交换礼物与回礼是交往的义务。此后，

出于“礼”的人情观成为研究传统农村社会人情关系的主要观点。直到国际著名人类学家

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中提出了礼物的工具性意义，认为民间

送礼是以功利目的为特征，带来的只是短期关系，并以一个村庄为个案，深入地剖析了在

各种人情场合中礼物的流动。礼物的表达性和工具性都被看为是研究人情的基础。 

近些年来，一些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已开始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心理进行多方位

的探讨。如香港社会学家金耀基在《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载于《中国人的心理》，江

苏教育出版社，2006）对人情有过精辟的分析，香港人类学家乔健在《“关系”刍议》（载

于《中国人的心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中对中国人的“关系”含义做了一些有益探

索，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翟学伟也在从事中国人际关系的研究，他在《人情、面子与权

利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中将人情和面子作为一种权利的再生产探讨人

际关系。这些研究在揭示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特征上是有一定意义的。目前相关的研

究主要是对人情概念的阐释及其工具性意义的分析，而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于民族村

落人情往来的个案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是少有论及的。 

 



二、唐家村社会人情往来状况 

 

（一）人情的起源 

较早的研究礼物交换行为的有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礼物：古式社会中交

换的形式与理由》，由此可见，在古式社会，人们已经开始有赠礼与回礼的人情行为。在传

统的民族村落社会，“走人情”的传统并不是由个人或组织自行设计的，也不是由法律秩序

明文规定的，而是人们在生活中习得的。人是群居性的动物，人一定要进入某个人群生活，

这也是天性。中国人情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有交换开始就有了人情交往。赠礼是与其他一

系列礼仪活动一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礼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在祭祀时，人

们除了用规范的动作、虔诚的态度向神表示崇敬和敬畏外，还将自己最有价值、最能

体现对神敬意的物品(即牺牲)奉献于神灵。在早期历史上，村落社会的人们特别崇拜

神灵，这种融于宗教信仰中的物质交换行为（人们利用祭祀的物品来换取神灵的庇

佑），即是人情的雏形。 

唐家村位于鄂西南武陵山区腹地鹤峰县，辖 8个村民小组，共有土家族人口 1810 人，

约占总人口 80%，主要包括覃、田、唐、向四大姓。该村最早属于容美土司的辖区，田氏土

王是该村最早的土司，传统的唐家村相对闭塞，文化遗产丰富，至今任保留有较好的土王洞

居（当地人称“晴田洞”）和战时围堡。该村地势较高，地形主要为山地，山中还分布着很

多的岩洞（当地人称“天坑”），是典型的溶洞地形，地貌特征复杂。在唐家村，人们主要从

事山地农耕种作，所生产粮食主要用于自给，少量出售。当地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除了农业

外，外出务工在近二十年来成为年轻人的主要出路。新农村建设以来，该村积极响应新农村

建设号召，成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在唐家村，人们常有“走人情”的说法，用当地人自己

的话说，“人情是他们的传统”。据当地一位八旬的老人说，他们最早的仪式场合的送礼行为

是出现在婚姻庆典中，但这一说法无法得到文献记载方面的证实。 

 

（二）人情的场合 

在传统的村落社会中，人情场合的类型多，人情小，这与现代社会的类型相对少，人情

大形成鲜明的差异。各种大小庆典有数十种，仅与结婚相关的就有四种。笔者在调查过程中

所了解到的主要有：过门、放话、结婚、嫁女儿、生子、、满月、孩子满岁、孩子升学、热

火炉、开业、过寿、丧葬、当兵。这些庆典一般是可以大摆宴席的，在村里，这些都被看成

是一辈子中的大事，如果主人家决定办席，那么一切都是具有严格的程序和要求的。例如，

过门一般只邀请亲属，嫁女儿须在结婚前一天举行，过寿一般生日为整数（三十六周岁除外），

丧葬不收人情等。在此，笔者对其中最为复杂隆重的婚姻庆典的人情部分进行详加阐述。 

1、“嫁女儿” 

结婚涉及到两个家庭，两代人，在男女双方两个家庭中都会分别举行庆典仪式，女方比

男方提前一天举行，称为“嫁女儿”。 “嫁女儿”是女方家里单独办的喜事，一般只是女方

家原来的亲戚前来祝贺，代表的是女方家里的喜事，这时男方的亲戚（父母除外）可以不参

加，而与男女双方都有亲近关系的人除外，他需要到男方与女方两家分别“吃酒”，送两次

的人情，这完全是两回事。理所当然，“嫁女儿”所收人情完全归女儿父母所有，女儿是没

有的，因为酒席所花费的成本钱是父母所出，女儿在这种仪式中只是充当了办酒席的一个藉

由，并不是酒席本身的操办者。 

2、过门 

传统社会在正式结婚之前，还有两个仪式：过门与放话，两个仪式都是由男方主办的。

过门一般只是邀请较为亲近的亲属和朋友，且以男方为主。过门时男方父母要为未来的新娘

准备一份较重的聘礼，一般为红包或者贵重的首饰，在九十年代初期，这份礼应该在价值一



千元左右。过门以后，就代表这个女孩是这家的准媳妇了，意味着两家有了正式的婚约，别

人是不可以再到这家女儿家里提亲的，这个仪式相当于我们现代社会里的订婚。 

3、放话 

过门后，会有一个认亲的过程，男方在女方亲戚家去，往往会带一些礼信，礼信以物为

主，需要用红纸将其围一圈，以示喜庆。女方亲戚无需为男方的这种礼信回礼，这代表着女

方的一种尊贵地位，这种地位在正式的婚礼场合中也会有所体现，即娘家人坐上席，男方必

须表现出谦虚敬重的态度。而女方到男方家认亲，会有一个较为正式的场合，即放话。男方

在这个仪式中会向女方介绍自己的亲人，亲人们则会为未来的新媳妇准备一些礼物，如新衣

裳、新布鞋。 

4、结婚 

正式的结婚仪式是最庄重的，新娘在结婚时需要精心地装扮，会有一套新娘礼服，一整

套的金首饰（一般配有一条项链、一对耳环、一个戒指）以及隆重的妆容，这些费用都是需

要男方承担的，这些礼物相当于给女方的聘礼。酒席的隆重与否，可以反映出男方对女方的

重视和喜欢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男方家的经济条件。关于酒席上的一切开销，都是

由男方承担的，自然地，结婚喜宴上所收到的人情也是属于男方的，女方家无权过问。新婚

的儿子如果没有与父母分家，所收的礼金就属于共同所有，如果已经分家，那么所收的礼金

应该归父母所有。男方父母在新婚仪式之前就会为儿子置备一份房产，而女方的家长也会为

新娘置备一份嫁妆，这就构成了属于新婚夫妇的私有财产。 

在婚礼正式举行前男方需要请三到五位未结过婚的女性做接亲的人，在婚礼当天，新郎

必须在接亲人的陪同下去接新娘，这时也需要给新娘家带上一些礼物。除此之外，新郎还需

要准备一些烟、喜糖之类的，因为在婚车接回新娘的路途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有人看

见接新娘时，想跟新郎讨些喜钱，可能故意刁难，这时，新郎就得下车与人示好，并递上一

包自己提前准备的烟和喜糖。在我们进行实地调查的过程中，有一位曾经结婚时遭遇过这样

的事情的男人就给我们讲述了一下他当时遇到的情况。他是在 2004 年夏天结婚的，在接新

娘回来的途中，路上就遇到一辆农用车的阻拦，因为当时路很窄，那辆农用车又停得较中间，

所以婚车没法通过，只有叫人去找车主将车移一下，车主就趁机向他“讨喜”，他就拿出一

包烟给了车主，车主才将车移走。他告诉我们，像这种情况在接亲中是经常会遇到的，有时

甚至婚车司机也会为了“讨喜”，将婚车停在马路中间，不再行驶，直到新郎为他们递上一

包不错的烟。这样的行为在村落社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只要“讨喜”人没有提出很过分的要

求，新郎都应该尽力地满足。新郎也不会为这种事而生气，因为在人们看来，婚事的顺利进

行是最重要的，婚礼中的不顺是不吉利的。 

在婚礼上，女方的亲人，当地所称的“后家”，会有一部分代表来参加，究竟会有多少

“后家”，要视女方家情况而定，一般来说会有十几人。这部分的娘家人是前来送嫁的，他

们是不需要“上情”的，并且他们受到男方家人的尊重和厚待，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他们

所坐的酒席是最先上菜的，如果与其他的客人同坐一桌，其他人会将上席让与他们就坐。新

娘在进门后，会首先换上新的布鞋，然后在一些好事客人的簇拥下，进入堂屋与新郎拜堂。

礼行完后与新郎被众人推入洞房。新房的床具、棉絮以及衣柜是由新娘家准备的，新房也是

由新娘自己或其母亲布置的。 

在婚礼结束后，新郎家会为请来帮忙的人准备一个红包和一些小礼品。红包在九十年代

初一般是二十元左右，现在一般为四十元。礼品是一般一块手帕、一块香皂、一个脸盆以及

一双布鞋，富裕的人家可能会有一床棉被或毛毯。这可以算是对帮忙人辛苦的酬谢，属于及

时性的“还情”。 

在如今的唐家村，总计有十种“做人情”场合的类型，分别是过门、婚礼、生子、嫁女

儿、过寿、满岁、热火炉、状元酒、考兵、丧葬。其中婚礼、生子、丧葬、过寿（特指六十



岁）是主要的仪式。它们都包含了礼簿的记录和主家招待客人的一次大型宴席，这类庆典中

的人情往来，是一种公开而庄重的仪式，也是本研究主要探讨的人情方式。据笔者调查，该

村一般人家人情花费中，大约有 90%都是用于这类庆典。人们对于这类庆典的看法与态度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该村村民的人情观念。 

以上十种“做人情”场合类型是唐家村村民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在这十种类型范围之

内的庆典，人们认为是合礼俗的，应该的；而超出这十种类型，主人家可能会遭到他人的议

论，人们认为这是“为了整酒而整酒”（引自一位受访者），是不合礼俗的，不应该的，这也

势必会影响到这家的人情。像这样的案例在唐家村是很少的，但也是存在的。 

个案 1： ZMC      农民     42 岁 

“我是 02 年‘整三十三’（当地口语,指庆贺三十三岁生日）的，在那之前，我们家已经有好几年没有

办过事了，但那几年又没少‘走人情’，有的人家还去了几次，觉得应该把送出去的人情收回来些，当时又

没别的可以整酒的事，所以就整了个三十三。” 

个案 2：TFM      屠夫（已退休）     54 岁 

问：您知道 ZMC 家 2002 年“整三十三”的事吗？ 

答：知道，我还去吃酒了的。因为住得比较近，不去的话再看见了不好意思。 

问：那您怎么看他“整三十三”这件事？ 

答：我也不好说的，村子里的人说他家那是缺钱，因为他们家那时正在开岩厂，可能要急用钱买炸药，都

这么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也不清楚。（呵呵……）他家那次去的客人也不怎么多，后来“整三十六”去的人

也不是很多，“整酒”整得太多了，都不愿意去了。 

个案 1 笔者对一位举办过普遍类型以外的庆典的村民进行访谈，受访者的话语明显体现

了他举办特殊庆典的目的在于收回人情。他没有将他过去送出去的人情当成是“礼”，而只

是看作为短期的馈赠，渴望回报的愿望促使他做了遭到别人议论和不赞同的事情。这个案例

充分体现了村落社会人情往来中“报”的思想。 

个案 2 中第三人对当事人的评价是否定的，他与大多数村民一样，并不能认可这种庆典，

他之所以参加是迫于邻近的压力。人们很容易的联想到这样的庆典是为了钱，大家对于这件

事的消极看法，甚至影响了 Z 家后来的庆典，导致“人情危机”（如果一家因为某种主观原

因导致所举办庆典的来客很少，并且来客随着他家举办庆典的次数增加而减少，这种现象在

本文中被定义为“人情危机”）。 

 

（三）礼物的流动 

人情往来一直是维系村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人情往来的

方式、仪式的类型、礼物的类别等也在逐渐地发生改变。笔者根据实地调查资料，从“走人

情”的形式及人们的观念，对唐家村礼物的流动进行解析。 

1、 “礼尚往来”：交换行为上“情”和“礼”的合一 

在唐家村，人们崇尚“礼尚往来”，当地人大多会把“尚”写成“上”，当笔者问及他们

对这个词的理解时，他们并不会把意思曲解，受访者用当地的俗语“你来我往即人情”来解

释他们的随礼行为。受访者无一例外的表示，亲戚朋友之间要经常“走动”才合乎人情，合

乎礼俗，而不只是在于礼物的交换。阎云翔在他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

则与社会网络》一书中，也提到过他所调查的下岬村民将“礼尚往来”写成“礼上往来”的

现象。他是这样解释的——“从习语来说，副词上所挨着的第一个字礼，应当被理解为‘礼

物’而不是‘礼节’。因此村民们眼中的‘礼上往来’意味着‘人们以礼物交换的方式往来’。”
【1】

而在笔者调查的唐家村，大多村民并不知道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即“礼尚往来”的写法，

当笔者按习语的角度向他们解释了“礼上往来”的含义时，他们均否定自己所说的“礼上往

来”是我所解释的“礼上往来”。当地大多村民只是初中小学的文化水平，他们并不能正确



的理解习语，以判断自己的话语是否符合习语的要求。但在他们的观念里，“你来我往，有

来有往”才是合“礼”的。在这个过程中，礼物是情意的表达，而并不能充当人情本身。由

此可见，村民们并没有完全将礼物的轻重作为衡量人情轻重的标准。在唐家村，维持人们之

间人情往来的力量是双维的，即情感性的走动与工具性的赠礼。这两种力量相互制衡但又缺

一不可，两种力量在人情往来中博弈，笔者根据调查结果绘制了一张坐标图（图 1）以供参

考。 

 

图 1：人情最优衡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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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显示的人情达到最优状态时，“礼物”和“走动”两者均是适中的。礼物少“走

动”也少，礼物多而“走动”少，礼物过少而“走动”过多，礼物过多而“走动”也过多都

是不能达到最优状态的。而在“走人情”过程中，“走动”相对于礼物更为重要。在民族村

落社会中，单一的礼物或者“走动” 并不能为人们建立起一份稳定而持续的“人情关系”，

而是需要“情”与“礼”的合一。 

2、报大于施 

“吃人一口，报人一斗”这句俗语是唐家村人普遍信仰的情理。在人情往来中，人们都

不愿成为人情的负债者，他们认为欠人钱财容易算清偿还，而欠人人情则不易算清偿还。为

了转变人情平衡表中的负债人地位，人们总是回报别人以更多的人情，反而使别人欠了自己

一笔人情。“报大于施”使人情得以持续下去，也使关系持续下去。人情应以算不清、欠不

完为好，人情平衡表也因为“报大于施”的原则而无法达到完全平衡。然而，双方的平衡表

如果完全平衡的话，彼此的社会关系也就要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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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 3：JPF      司机     37 岁 

问：你一般“吃酒”上情会考虑主人家以前在你家的“来情”吗？ 

答：那是肯定的，一般我“上情”都会在别人的“来情”上增加“人情”，比如别人给我送四十元，我下次

会给他送五十元。一般来的情越高，我还情增加的就会越多，如果别人给我上了 120 元的情，那我就要还

他 150 元的情了。但如果别人来的情太低，只是基本标准（现在唐家村的最低人情标准是三十元），那我有

时候还情也就只是基本标准了，那这种关系也就只是一般了。 

问：那别人给你还情一般也会加情吗？ 

答:那要看是哪种人了，一般会为人（即懂礼俗）的人都会。比如说以前我姐姐家整“状元酒”时，我上了

500 元的情，我今年家里盖新房“热火炉”，她就来了 600 元的情，增加了一百元。但也是太低或太高的人

情还情一般不增不减。太高的人情还情就很吃力，再“加情”就更吃力了，还要考虑以后别人还情还要给

你加情，你又要还更多了。 

经过统计问卷调查结果，有 82%的人选择自己在“做人情”时会高于对方的“来情”，



只有 18%的人选择可能会可能不会，而无一人选择不会高于对方的“来情”。有 63%的人选择

决定自己“做人情”大小的主要因素是对方上次对我“做人情”的大小。由个案 1 和问卷调

查可知：在现今唐家村人情往来中，报大于施已经成为人们“走人情”的潜规则了。 

3、人情往来中的互惠原则 

互惠原则的体现最早可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

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以后有许多研究交换行为的学者提出“互惠原则”。 

在传统礼仪制度规范完整的唐家村，人们在处理人情关系时也遵循着这一原则。收受人

情者与赠送人情者之间的人情往来必是对对方都无损失的，双方关系会因为“人情”而更紧

密。人们通常说“自己人客气什么”，然而说与想并不是一回事，正是因为客气了才会成为

自己人，这是村落社会的人都非常明白的一个道理。人们也会根据互惠原则选择是否“做人

情”，他们送礼的对象是有能力并且有道德（只收礼不送礼的人被认为是缺德）为他们“还

情”的，而收人情的人也会遵循互惠原则，会竭尽能力偿还人情。在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中，

人们“走人情”行为都是保险的，不会有任何物质上的损失，还建立了自己的人际关系，获

得了社会的认可和精神的满足。 

4、“做人情”的普遍性 

人情可被视为一种基于常识的伦理体系。在民族村落社会，“做人情”是人们普遍认为

的基本常识，是一个人在本村立足的最基本条件。 

唐家村是一个人情往来频繁的村落，几乎没有哪一户人家不需要“做人情”。当地村民

们称不“走人家”的人为“不会为人”的人，这种人是不被大家理解和认可的，甚至是所有

人不待见的。当一个人成为“不会为人”的人时，他的人际关系会因此非常紧张，会受到全

村人的挤兑，大家会为和这种人来往而感到羞耻。可以说，“做人情”已经成为现代村落社

会的“义务”了。无论个人情感上是否愿意，生活在人们都非常关注人情的环境里，每个人

都必须遵循这项法则，融入当地的文化气氛中。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的“人情不是债，打破

锅瓢卖”。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都有归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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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社会的人情文化使懂人

情的人能够得到社会认同，而不懂人情的人会受到社会孤立，只有参与到人情往来中，融入

当地的人情文化，才能在心理上获得归属需要的满足。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与现今民

族村落社会的文化结构、村民的价值观变化是不可分割的。 

个案 4：对同一文化现象的两种不同态度 

1、人到心就到：在传统的唐家村落中，若有人家里办红白喜事，村子中各家各户都会有代表到这家来帮忙，

以表达恭贺或悼念之情，而物质上的表示是其次。 

2、钱到心就到：在如今的唐家村，若有人家里摆酒设宴庆祝喜事，村子里不必家家都到，不能到或不愿到

的人家可以托人带情，这并不会遭到主家不满，或者他人的非议。 

“人到心就到”与“钱到心就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正是现代民族村落社会人情观变

迁的缩影，是反映村落社会人们价值观念随着现代化建设而变化的鲜活案例。 

5、“走人情”的禁忌 

人情在村落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一个人们都非常熟知的环境

里，每个人的关系网络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影响着他的社会地位和办事能力。那么对待人

情，人们自然也会很谨慎，“走人情”作为他们的传统，是有很多规矩的。 

礼物的选择    礼物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到庆典的类型、仪式的场面大小、所送对象的

社会地位及喜好、与之关系、他人“人情”大小等方面。礼物的类型可以是礼金和礼品，在

唐家村，一般以送礼金为主。在一些特殊的庆典上，以送礼品为佳，比如老人过寿送衣服、

补品；生小孩送小孩的衣物、玩具、营养品；结婚送床上用品；落新居送装饰品等。有时，

除送礼物外，还另送上礼金，（礼物送到主人手中，礼金通过账房“上情”）同时，在礼物的

选择上也有很多忌讳。在一个过寿的仪式场合，是不能送钟的，“钟”与“终”同音，送钟



似含诅咒之意；在婚礼场合，是不能送镜子、伞、易碎的玻璃或瓷器制品的，这些都隐含着

不能幸福长久之意，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当地没有送花的习俗，所以送花中的讲究对于大多

数人是不了解的，人们认为送花是不实用的。 

人情的大小    人们决定“送人情”的大小主要会考虑两个方面：对方上次对我做人情

的大小、他人“送人情”大小。在笔者进行访谈的人中，大多数表示一般的还情会比来情要

大，同时，也会把他人上的人情作为一个参考。如果一个人在参加庆典的过程中，所送人情

少于对方上次对自己所做的人情，那么事后会遭到主人的议论和不满，其他人也会质疑他的

为人，这会严重影响到他在村落里的人际关系。 

是否“还情”    “还情”可以说是村落社会所公认的道理，就像欠债还钱一样的平常。

如果一个人家里办过庆典，收过人情，那么他就有义务为他这次所欠的人情还情，如果他没

有，那么他同样会受到众人的议论和不好的评价，甚至会引起人们对他道德水平的质疑。那

么下次他再“整酒”（办酒席），他上次没去的人家有着充分的理由不去“吃酒”（祝贺）。如

果两户人家平时关系只是一般，又互相不欠人情了，一家“整酒”，另外一家是可以不去的。

在唐家村，经常会听见“我又不欠他家的情”，那就意味着他可以不去他已不欠人情的人家

“送情”。 

6、人情体现关系的亲疏 

“人情”与“关系”均是两个本土化概念，富有深刻而复杂的含义。在现今的民族村落

社会，人情往来不再单纯是约定俗成的礼尚往来，而逐渐演变成为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

准。有人情的人之间一定有关系，但有关系的人之间未必有人情，两个人本没有什么关系，

但中间若有了人情往来，关系就自然有了，一般来说，人情和关系是呈正相关的。为了充分

说明人情与关系亲疏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选择了该村村民唐家 2008 年举办“状元酒”的

一份礼单进行集中分析。（表一） 

表 1  唐家“状元酒”礼单  2008 年 

客人数 总人数 

送礼人与女主人

的关系 

30-40 元 50-60 元 100 元 150-200 元 400 元  

兄弟姐妹  11 6 2 1 20 

舅舅   1   1 

表亲 7 4 3 1  15 

甥侄   1   1 

朋友 13 9 6 1  29 

同村（屯亲） 155 35    190 

其他 2 3    5 

总人数 177 62 17 4 1 261 

说明：（1）表中送礼人与主人的关系均界定为与唐家女主人的关系。 

在交换理论中，礼物可以被视为人际关系的标志或如欧文·戈夫曼所称的“纽带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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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此处的礼金大小基本可以作为主人与客人之间关系亲疏的衡量标准。 

从唐家的这份礼单分析可以看出人情的大小主要是由关系的亲疏来决定的。在所列举

的八种关系中，兄弟姐妹基本上是人情最高的来客，尤其是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弟弟，相对于

其他兄弟的人情更大；所有亲属关系的人情平均要高于非亲属关系；在共计 261 位客人中，

人情只达到该村基本标准的主要是屯亲，约占所有客人的 61℅，约占所有基本标准客人的

87℅，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主人与屯亲的关系并不亲密，人情的大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关

系的亲疏。 

 



三、小结 

 

人情是民族村落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核心，它既是传统庆典仪式性的表达，也是现代村

落社会交往的方式。在唐家村社会中，“送礼”意味着“送人情”，在仪式场合中的礼物流动

是人们最大的人情开支，它包括了主人家所有的社会网络关系，村民们在仪式场合中的人情

行为是最能反映他们对于人情往来的态度的。因此，笔者以仪式场合中的礼物流动为调查对

象，来实现对人情的研究。 

唐家村是一个非常注重人情往来的大村落，人口结构复杂，建立一个宽广而稳固的个人

关系对于每一家村民来说都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地方世界就是由无数的个人关系建构起来

的，而人情与关系的亲疏是互相影响的，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可见，人情在一个相对闭塞的

地方世界中的重要性。 

虽然在现代的唐家村中，人们举办庆典仪式的功利性色彩越来越浓，村民们埋怨人情负

担重的声音越来越多，甚至在笔者调查过程中，有人明确表达出取消私人举办各种庆典仪式

的愿望，但人情往来始终是村落社会人们最主要的社会交往方式，礼物也始终是表达人们心

意的最好手段，这是民族村落社会缺乏社会流动的结果，也是一时无法改变的社会事实。取

消庆典习俗并不是科学的方法，构建健康、和谐的人情观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最好调适。

丰富庆典习俗的内容，完善其形式，消除庆典仪式中的人情攀比风气，利用现代的先进知识

来引导人情往来的良性发展，才能真正解决民族村落社会人情方面的问题。 

 

注：本文为“2010 年湖北民族学院大学生创新项目重点项目”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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